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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3707�股票简称：健友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5

债券代码：113579� � � � � � � �债券简称：健友转债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健友转债”可选择回售的第七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售价格：100.30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含税）

● 回售期：2025年6月17日至2025年6月23日

● 回售资金发放日：2025年6月26日

● 回售期内“健友转债”停止转股

● 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 本次满足回售条款而“健友转债” 持有人未在上述回售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

计息年度即2025年4月23日至2026年4月22日不能再行使回售权

● 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以100.30元/张（含当期利息）卖出持有的“健

友转债” 。 截至目前，“健友转债”的收盘价格高于本次回售价格，投资者选择回售可能会

带来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的股票自2025年4

月23日至2025年6月9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

简称“健友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的70%，且“健友转债”处于最后两个计息年度。根据《南

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

明书》）的约定，“健友转债”的有条件回售条款生效。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就回售有关事项向全体“健友转债” 持有

人公告如下：

一、回售条款及回售价格

（一）回售条款

根据“健友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有条件回售条款为：在本次可转债最后两个计

息年度内，如果公司股票收盘价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70%时，本次

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本次可转债全部或部分以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回售给公

司。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

在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在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三十个

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重新计算。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计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回售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

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

回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

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二）回售价格

根据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法，“健友转债” 第六年（2025年4月23日至2026年4

月22日）的票面利率为2.0%，计息天数为55天（2025年4月23日至2025年6月17日，算头不

算尾）， 当期应计利息为100*2.0%*55/365≈0.30元 /张 （含税）， 即回售价格为

100+0.30=100.30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含税）。

二、本次可转债回售的有关事项

（一）回售事项的提示

“健友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健友转债”持有人

有权选择是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申报程序

本次回售的转债代码为“113579” ，转债简称为“健友转债” 。

行使回售权的可转债持有人应在回售申报期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

售申报，方向为卖出，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

（三）回售申报期：2025年6月17日至2025年6月23日。

（四）回售价格：100.30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含税）。

（五）回售款项的支付方法

本公司将按前款规定的价格买回要求回售的“健友转债”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回售资金的发放日为2025年6月26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

“健友转债”在回售期间将继续交易，但停止转股。在同一交易日内，若“健友转债”持

有人同时发出转债卖出指令和回售指令，系统将优先处理卖出指令。

回售期内，如回售导致可转债公司债券流通面值总额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可转债

仍将继续交易，待回售期结束后，本公司将披露相关公告，在公告三个交易日后“健友转

债”将停止交易。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5-86990789

特此公告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002600� � � � � � � � �证券简称：领益智造 公告编号：2025-075

债券代码：127107� � � � � � � � �债券简称：领益转债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领益智造” ）分别于2024年12月6

日和2024年12月2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担保事项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正常生

产经营活动，2025年度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拟为公司及子公司的融资或其他履约义务提

供担保，预计担保总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500,000万元。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公司管理

层可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对子公司、子公司对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

进行调配，亦可对新成立的子公司分配担保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7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担保事项的公

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支）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签订了

《保证合同》，为领胜城科技（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领胜城” ）与交通银行签订

的《固定资产贷款合同》项下所形成的金额为人民币16,000万元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

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

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公

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被担保公司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别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担保额度

被担保方

被担保方本次使用的

担保额度

资产负债率≥70%的控股

子公司

2,000,000.00 领胜城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16,000.00

合计 2,000,000.00 - 16,000.00

被担保人江苏领胜城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公司能

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理，并能及时掌握其资信情况、履约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债务人：领胜城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保证人：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支）行

1、主债权

公司担保的主债权为主合同《固定资产贷款合同》项下的全部主债权，包括交通银行

根据主合同向江苏领胜城发放的各类贷款、透支款、贴现款和/或各类贸易融资款（包括但

不限于进口押汇、进口代收融资、进口汇出款融资、出口押汇、出口托收融资、出口发票融

资、出口订单融资、打包贷款、国内信用证押汇、国内信用证议付、国内保理融资、进出口保

理融资等），和/或者,交通银行因已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或担保函（包括备用信用

证，下同）而对江苏领胜城享有的债权（包括或有债权），以及交通银行因其他银行授信业

务而对江苏领胜城享有的债权（包括或有债权）。 主债权金额为人民币16,000万元，贷款

期限为自2025年6月16日至2029年6月6日。

2、保证责任

《保证合同》项下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

保证的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

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

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4、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

/担保函项下，根据交通银行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

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交通银行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

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交通银行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交通银行与江苏领胜城约定江苏领胜城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该笔主债务的保证期

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交通银行垫付款项之日）

起， 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或交通银行垫付款项之

日）后三年止。

交通银行宣布任一笔主债务提前到期的，该笔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以其宣布的提

前到期日为准。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实际担保余额合计1,043,931.46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的52.70%。 其中，公司对合并报

表范围内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972,014.64万元，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对子公司实

际担保余额为12,594.82万元， 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对母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59,

322.00万元，对参股子公司无担保余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固定资产贷款合同》；

2、《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396� � � � � � � � �证券简称：华电辽能 公告编号：2025-017

华电辽宁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83,474,32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989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方式及腾讯会议视频方式参与本次

股东大会。董事长毕诗方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薛振菊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刘刚、白雪飞和李延春列

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8,009,417 99.3814 5,216,002 0.5903 248,902 0.0283

2、议案名称：2024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8,018,817 99.3824 5,239,802 0.5930 215,702 0.0246

3、议案名称：2024年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8,071,917 99.3885 5,227,202 0.5916 175,202 0.0199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8,065,117 99.3877 5,220,002 0.5908 189,202 0.0215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4年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7,945,117 99.3741 5,379,502 0.6089 149,702 0.0170

6、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4年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8,016,417 99.3822 5,288,002 0.5985 169,902 0.0193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7,870,817 99.3657 5,443,302 0.6161 160,202 0.0182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8,001,417 99.3805 5,262,402 0.5956 210,502 0.0239

9、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技术改造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8,056,017 99.3867 5,256,202 0.5949 162,102 0.0184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变更公司部分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赵晓坤 873,328,346 98.8515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审议2024年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61,864,538 91.7956 5,379,502 7.9821 149,702 0.2223

7

关于2024年董事、监

事薪酬的议案

61,790,238 91.6854 5,443,302 8.0768 160,202 0.2378

8

关于续聘2025年审计

机构的议案

61,920,838 91.8792 5,262,402 7.8084 210,502 0.3124

10.01 赵晓坤 57,247,767 84.9452 -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622人，代表股份883,474,3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9.9898％。 其中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4名股东，

代表股份数量873,115,7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2865％；参加网络投票的股

东共618人，代表股份10,358,6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33％。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沈阳）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淑洁、揣舒涵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股

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电辽宁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金诚同达（沈阳）律师事务所关于华电辽宁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华电辽宁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409� � � � � � � � �证券简称：富创精密 公告编号：2025-035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国投（上海）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

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12.29%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11.99%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国投（上海）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

企业（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

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10000MA1FL1TP95

□ 不适用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无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投资者国投（上海）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国投创业基金” ）通知，自2025年6月11日至2025年6月18日，国投创业基金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944,140股，持有本

公司股份由3,764.5989万股减少至3,670.184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12.29%减少至

11.99%，权益变动触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9号一一〈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十三条、第十四条的适用意见》规定的1%的整数倍标准。

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万

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国投 （上海）科

技成果转化创业

投 资 基 金 企 业

（有限合伙）

3,764.5989 12.29% 3,670.1849 11.99%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2025/6/11-2025/

6/18

合计 3,764.5989 12.29% 3,670.1849 11.99% --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触及要约收购，亦不会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本公司将根据股东后续

持股变动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688409� � � � � � � �证券简称：富创精密 公告编号：2025-036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沈阳先进制造技术产业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25.79%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26.00%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沈阳先进制造技术产业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210112738689238K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郑广文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宁波芯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30203MA2AGYN30P

□ 不适用

宁波良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30203MA2AGYN22W

□ 不适用

宁波芯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30203MA2AGYN49L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比

例（%）

变动后股数（万

股）

变动后比

例（%）

权益变

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资金来源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沈阳先进制

造技术产业

有限公司

5,231.7260 17.09% 5,295.1175 17.29%

集 中 竞

价 √

大

宗 交 易

□

2025/6/6-202

5/6/18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金融机

构借款□

股东借款□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郑广文 1,481.9678 4.84% 1,481.9678 4.84% / / /

宁波芯富投

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888.0000 2.90% 888.0000 2.90% / / /

宁波良芯投

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148.0000 0.48% 148.0000 0.48% / / /

宁波芯芯投

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148.0000 0.48% 148.0000 0.48% / / /

合计 7,897.6938 25.79% 7,961.0853 26.00% -- --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触及要约收购，亦不会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本公司将根据股东后续

持股变动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002506�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协鑫集成 公告编号：2025-049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18日（星期三）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1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18日9:15一9:25、9:

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6月18日9:15至2025年6月18日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会议室（协鑫能源中心）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钰峰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1,142人，代表股份1,776,053,839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358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4人，代表股份1,510,

484,4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1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38人，代表股份

265,569,3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94％。

其中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39人， 代表股份360,

881,6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68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代理人1

人，代表股份95,312,3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9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

138人，代表股份265,569,3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94％。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734,128,8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394％；反对38,810,6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52％；弃

权3,11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4％。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8,956,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826％；反对38,810,6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544％；弃权3,11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30％。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734,673,7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701％；反对38,479,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66％；弃

权2,90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3％。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9,501,5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336％；反对38,479,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626％；弃权2,90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38％。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734,656,4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691％；反对38,479,1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66％；弃

权2,9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3％。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9,484,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288％；反对38,479,1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625％；弃权2,9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87％。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734,681,3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705％；反对38,437,9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42％；弃

权2,9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2％。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9,509,1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357％；反对38,437,9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511％；弃权2,9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32％。

5、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控股股东协鑫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营口其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江苏协鑫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

决该项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49,463,1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359％；反对9,314,2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10％；弃权

2,10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31％。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49,463,1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359％；反对9,314,2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10％；弃权2,10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31％。

6、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761,485,9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798％；反对12,721,6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63％；弃

权1,84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46,313,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633％；反对12,721,6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252％；弃权1,84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16％。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734,548,6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631％；反对39,407,6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88％；弃

权2,09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1％。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9,376,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989％；反对39,407,6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198％；弃权2,09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12％。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734,576,3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646％；反对39,378,4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72％；弃

权2,09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2％。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9,404,1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066％；反对39,378,4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117％；弃权2,09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17％。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734,342,5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515％；反对39,892,1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61％；弃

权1,81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4％。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9,170,3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418％；反对39,892,1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541％；弃权1,81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41％。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734,708,1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720％；反对38,206,3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12％；弃

权3,13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8％。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9,535,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431％；反对38,206,3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869％；弃权3,13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9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杨博律师、曹涵茗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审议的议案符合 《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其他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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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5

年6月11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并于2025年6月18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

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会议由董事长主

持，会议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进行如下调整：

（1）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由朱钰峰先生、朱共山先生、霍佳震先生担任，由董

事长朱钰峰先生担任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由程博先生、孙玮女士、张利军先生担任，由独立董事程博

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3）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由霍佳震先生、朱钰峰先生、程博先生担任，由独立

董事霍佳震先生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4）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由张利军先生、朱钰峰先生、程博先生担任，由独立董事张

利军先生担任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事

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信息披露事

务管理》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公司对《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三、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投资管理制

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决定对《投资管理制度》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投资管理制度》。

四、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

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专项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

一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防范控股股东及关

联方资金占用专项制度》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专项制度》。

五、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

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

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决定对《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工作细则》部分条款

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工作细则》。

六、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

程》，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七、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

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

八、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公

司制度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部分条

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九、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总经理工作

细则〉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总经理工作细则》部分条款

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总经理工作细则》。

十、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秘书

工作规则〉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董事会秘书工

作规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董事会秘书工作规则》。

十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部审计

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中国内部审计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内部审计制度》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内部审计制度》。

十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投资者关

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

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十三、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大股东、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

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公司对《大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部分条款进

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大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十四、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年报信息

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年报信息

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十五、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

年报工作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公司制度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部分条款

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十六、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幕信息

知情人登记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内

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

十七、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外部信息

使用人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

十八、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重大事项

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重大事项内部报告制度》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重大事项内部报告制度》。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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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朱战军

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朱战军先生申请辞去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职务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朱战军先

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朱战军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

之日起生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2025年6月18日召开会

议并形成决议，与会职工代表一致同意选举崔晓龙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崔晓龙先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此次选举产生职工

代表董事后，公司董事会董事人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董事会中兼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附件：

崔晓龙先生：1987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自2016

年加入协鑫集团，历任协鑫集团句容绿色新能源特色小镇副总指挥、徐州大黄山硅科技特

色小镇副总指挥、协鑫集团董事长助理、协鑫集团产权管理中心高级总监职务。 2023年至

今，担任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办公室总经理职务，负责公司企业文化、日常行

政、品牌推广、企业ESG管理等相关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崔晓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

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